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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2,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龙鼎国债嘉盈新客专享（上市公司）73 期收益凭证

产品（产品代码 SBW204)
● 委托理财期限：35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会议同意
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该
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通过

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979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春雪食品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
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48,888,679.2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1,111,320.75元。 上述募集资金
已于 2021年 9月 30 日到账，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于 2021 年 10 月 2
日出具“大华验字[2021]000682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机构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收益类型 预计年化收
益率

产品期
限

预计收益金
额（万元）

是否构成关
联关系

申万宏源
证券 收益凭证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龙鼎国债嘉盈新客专享
（上市公司）73 期收益凭
证 产 品 （产 品 代 码
SBW204)

2,000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
益凭证

3.45% +浮动
收益 35天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品

种；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产品进行审计、监督。 公司证券部门负责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披露购买理财产品的
具体情况。

3、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二、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办理人民币 2,000万元收益凭证业务，期限为 35天，具体如下：

产品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龙鼎国债嘉盈新客专享（上市公司）73期收益凭证产品

产品代码 SBW204

类型 本金保障型浮动收益凭证，区间累积结构

本金金额 2,000万元

收益率（年化）

收益构成：固定收益+浮动收益
固定收益率：年化 3.4500%
浮动收益率：本期收益凭证到期时，浮动收益率（年化）=∑交易日 i收益率（年化）/总交易天数，按照四
舍五入法精确到小数点后 4位。 其中：
1、若在本期收益凭证存续期间内任意一个交易日 i，区间下限≤挂钩标的价格≤区间上限，则该交易
日收益率（年化）= 0.1500% ；
2、若在本期收益凭证存续期间内任意一个交易日 i，挂钩标的价格＜区间下限，或挂钩标的价格＞区间
上限，则该交易日收益率（年化）=0.0000% ；
3、总交易天数为从起始日（含）至到期日（含）的实际交易日天数；
4、挂钩标的价格以中国债券信息网网站公布的数值为准，并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到小数点后 4位。

结算金额的计算

结算金额=本金+应计收益，金额按四舍五入法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 其中，
1、本金：即初始认购金额；
2、应计收益 = 本金×（固定收益率+浮动收益率）×实际天数/365，金额按四舍五入法精确到小数点后二
位。
实际天数为从起始日（含）到到期日（含）的实际自然日天数。

挂钩标的 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待偿期 10年；
挂钩标的价格为中国债券信息网网站发布的中债收益率“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待偿期 10年”。

产品性质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期限 35天

起始日 2023年 12月 19日，如该日为非交易日，则起始日自动推迟至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到期日 2024年 1月 22日，如该日为非交易日，则到期日自动推迟至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结算日 结算日为到期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

募集资金用途 补充发行人自有资金，保证经营活动顺利进行

（二）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说明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投资期限不超

过 12个月的使用条件要求。 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受托方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1,092,231.87 1,979,460,129.27

负债总额 1,049,964,424.50 829,819,98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1,127,807.37 1,149,640,148.68

项目 2023年 1-9月 2022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724,302.89 59,256,498.41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委托理财金额 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5.02%。 公司本次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
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
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债
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
结果为准。

五、投资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选择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的委托理财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相关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
在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
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该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6）。

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67,900 66,200 355.40 1,700
2 收益凭证 2,000 0 0 2,000
合计 69,900 66,200 355.40 3,7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1,7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0.18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4.4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7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300
总理财额度 5,000

注：关于前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 购 金 额
（万元）

预 期 年 化
收益率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金额

（万元）
实 际 收 益
（万元）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100%保本
挂钩 LPR）
产 品 产 品
简 码
TGG229037
50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 max (1.10% ,

4.57% -
2022 年 11
月 21日

2022 年 12
月 21日 2,000 4.55

莱 阳 春 雪
养 殖 有 限
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100%保本
挂钩 LPR）
产 品 产 品
简 码
TGG229037
52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4,000 max (1.10% ,

4.57% -
2022 年 11
月 21日

2022 年 12
月 21日 4,000 9.11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阳支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山 东
省 分 行 单
位 人 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编 号
3706660702
0220908001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4,600 1.60% /

3.18%
2022 年 9
月 8日

2022 年 12
月 20日 4,600 41.33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 构
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700

1.50% /
3.10% /
3.20%

2022 年 9
月 7日

2022 年 12
月 20日 3,700 32.71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阳支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山 东
省 分 行 单
位 人 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编 号
3706660702
0221202001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400 1.50% /

3.00%
2022 年 12
月 2日

2023 年 3
月 8日 3,400 26.83

莱 阳 春 雪
养 殖 有 限
公司

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广 发 银 行
“广 银 创
富 ”G 款
2022 年 第
143 期人民
币 结 构 性
存款 (挂钩
沪 深 300
指 数 看 涨
阶 梯 式 结
构)(机构版)
（产品编号
ZZGY－
CB06076）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4,000

1.60% /
3.1% /
3.35%

2022 年 12
月 23日

2023 年 3
月 23日 4,000 30.63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芝罘支行

青 岛 银 行
结 构 性 存
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

1.80% /
3.06% /
3.16%

2022 年 12
月 22日

2023 年 3
月 22日 3,000 22.64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 构
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

1.50% /
3.00% /
3.10%

2023 年 2
月 10日

2023 年 4
月 11日 1,000 4.94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芝罘支行

青 岛 银 行
结 构 性 存
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

1.800% /
2.500% /
2.600%

2023 年 3
月 27日

2023 年 4
月 7日 3,000 2.26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 构
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700

1.50% /
3.05% /
3.15%

2022 年 12
月 22日

2023 年 3
月 22日 3,700 27.85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阳支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山 东
省 分 行 单
位 人 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产品编号
3706660702
022122600
1）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400 1.50% /

3.00%
2022 年 12
月 26日

2023 年 4
月 11日 3,400 29.74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阳支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8 天（挂钩
汇率看跌）
（产 品 编
码 ：
269923168
7）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 1.75% /

2.95%
2023 年 3
月 27日

2023 年 5
月 4日 2,000 3.07

莱 阳 春 雪
养 殖 有 限
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阳支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8 天（挂钩
汇率看跌）
（产 品 编
码 ：
269923168
7）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 1.75% /

2.95%
2023 年 3
月 27日

2023 年 5
月 4日 1,000 6.14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阳支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67 天（挂钩
汇率看跌）
（产 品 代
码 ：
269923136
7）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 1.75% /

3.10%
2023 年 3
月 10日

2023 年 5
月 16日 3,000 17.07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 构
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

1.50% /
2.70% /
2.80%

2023 年 4
月 28日

2023 年 5
月 29日 1,000 2.29

莱 阳 春 雪
养 殖 有 限
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阳支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98 天（挂钩
汇率看跌）
（产 品 编
码 ：
269923168
8）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 1.75% /

3.0%
2023 年 3
月 27日

2023 年 7
月 3日 3,000 24.25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阳支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14 天（挂钩
汇率看涨）
（产 品 代
码 ：
269923347
5）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00

2.30% /
2.10% /
1.25%

2023 年 6
月 26日

2023 年 7
月 10日 2,000.00 1.75

莱 阳 春 雪
养 殖 有 限
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阳支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14 天（挂钩
汇率看涨）
（产 品 代
码 ：
269923347
5）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500.00

2.30% /
2.10% /
1.25%

2023 年 6
月 26日

2023 年 7
月 10日 500.00 0.40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阳支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性存 98
天 (挂钩黄
金 看 涨 )
（产 品 代
码 ：
269923259
9）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4,000.00 1.75% /

3.10%
2023 年 5
月 8日

2023 年 8
月 14日 4,000.00 33.29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阳支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9 天（挂钩
黄金看涨）
（产 品 代
码 ：
269923461
4）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6,800.00 1.75% /

2.60%
2023 年 8
月 17日

2023 年 9
月 25日 6,800.00 19.02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 构
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800.00

1.50% /
2.41% /
2.51%

2023 年 9
月 28日

2023 年 10
月 30日 3,800.00 8.03

春 雪 食 品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100%保本
挂钩汇率）
2023 年
TGG230012
91 期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300.00

1.75% /
2.37% /
2.47%

2023 年 11
月 9日

2023 年 12
月 14日 3,300.00 7.50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3657 证券简称:春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0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光科技”）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4 名员工和预留授予的 1 名员工已离职，不再
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107,500 107,500 2023-12-22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 5 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7,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披露的《春光科技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春光科技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0），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截至目前通知
债权人已满 45天，在约定申报时间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关于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四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

况发生变化的处理”的相关规定:“（二）激励对象离职：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的或主动辞职
的，其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
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由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4 名员工和预留授予的 1名员工已离职，已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7,500 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申请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涉及朱赛锋等 5 名激励对象，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07,5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2,443,7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7,500 股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过户手续，预计该部分股份于 2023年 12月 22日完成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51,200 -107,500 2,443,7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5,190,050 0 135,190,050

股份合计 137,741,250 -107,500 137,633,750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事宜表示异议。 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春光科技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及具体回购注销方案符合《公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依法可以实施。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3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因终止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需回购注销 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43.6737万股。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万股） 注销股份数量（万股） 注销日期

43.6737 43.6737 2023年 12月 22日

一、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3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3 年 11 月 15 日， 公司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情见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相关决议公告。

3、2023年 10月 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截至目前公
示期已满 45 天，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关于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
本次回购事项提出的异议。

二、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公司于 2022年 2月制定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时， 对公司外部环境和业务发展表示乐观

的态度，但 2022年出现全球经济形势紧张、行业及技术发展的周期调整及国内需求收缩等情势，公司
市场开拓、原材料采购、产品运输等方面都受到不利影响；2023年宏观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市场需求波
动较大。即使公司合力攻坚，确保生产运营不间断，但业务增长情况未及预期。因此本期激励计划已失
去激励意义，无法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结合激励对象的意愿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公司
董事会决定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 并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已

获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同时一并终止与之配套的《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涉及 11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43.6737 万股；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并向中登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将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完成回购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160,561,578 股。 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数量 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36,737 -436,737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0,561,578 - 160,561,578

股份总数 160,998,315 -436,737 160,561,578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
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

授权；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其调整、回购资金来源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尚需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办理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注销登记手续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676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3-091
债券代码：118019 债券简称:金盘转债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交易日（即 2023 年 12 月 14 日）登记在
册的公司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海南元宇智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84,864,203 43.29
2 JINPAN INTERNATIONAL LIMITED 26,966,520 6.31
3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26,937,786 6.31
4 敬天（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192,388 5.43
5 君航（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42,758 1.79
6 旺鹏（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01,530 1.78
7 春荣（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27,932 1.55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968,378 0.93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609,623 0.85

10 Forever Corporate Management（Oversea）Limited 3,307,990 0.77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26,937,786 6.31%

2 君航（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42,758 1.79%

3 旺鹏（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01,530 1.78%

4 春荣（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27,932 1.55%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968,378 0.93%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609,623 0.85%

7 Forever Corporate Management（Oversea）Limited 3,307,990 0.7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940,294 0.69%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21,379 0.66%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630,061 0.62%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631 证券简称：莱斯信息 公告编号：2023-013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175,503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 1.3308%。 限售期为自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斯信息”或“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6个月。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2,175,50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2月 2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年 4月 1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05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
申请。 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0,870,000股，并于 2023年 6月 2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163,470,000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129,926,9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4806%，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543,08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5194%。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8,198 名，均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参与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并中签的配售对象， 限售期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175,503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3308%。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南京
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
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2,175,503股，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3年 12月 2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各配售对象承诺所获配的股票限售

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
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莱斯信息本次上市流通的
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持有人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莱斯信息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莱斯信息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总数为 2,175,5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08%，限售期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2月 2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
售限售股 2,175,503 1.3308% 2,175,503 0

合计 2,175,503 1.3308% 2,175,503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2）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8,198 名，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175,503 6

合计 2,175,503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88336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2023-033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自愿披露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组抗 IL-17A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

射液（研发代号：SSGJ-608）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强直性脊
柱炎和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两个临床试验《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截至目前，608 项目
已获批开展三个适应症的临床试验： 其中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的关键注册性Ⅲ期临床研究已达
到主要疗效终点， 强直性脊柱炎和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适应症将于近期分别开启临床 II 期
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重组抗 IL-17A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申请

申请人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1、 经审查，2023年 10月 12日受理的重组抗 IL-17A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
意本品开展强直性脊柱炎临床试验。
2、 经审查，2023年 10月 12日受理的重组抗 IL-17A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
意本品开展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SL2300695（强直性脊柱炎） 、CXSL2300694（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

二、药品相关情况

重组抗 IL-17A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SSGJ-608）产品是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筛选的人源化抗
IL-17A 单克隆抗体，具有全新的氨基酸序列。 SSGJ-608 可选择性结合人 IL-17A，中和 IL-17A 的活
性，有效抑制炎性因子的释放，进而发挥抑制 IL-17A 生物学活性的作用，从而有效的抑制炎症反应，
达到治疗银屑病、强制性脊柱炎、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的效果。

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的关键注册性Ⅲ期临床研究已达到主要疗效终点（PASI 75 和
sPGA 0/1）、全部关键次要疗效终点（PASI 90、PASI 100和 sPGA 0）和所有次要疗效终点。 与安慰剂组
相比，608 各剂量组临床疗效显著， 可显著改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患者皮损情况， 显著提高达到
PASI 75、sPGA 0/1、PASI 90、PASI 100和 sPGA 0的患者比例，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且安全性良好。
相较于同靶点已上市产品，608的疗效和安全性均具有有力的竞争优势。

SSGJ-608 项目的强直性脊柱炎和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两项 II 期临床试验将于近期分
别开启。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ax-SpA）是一种慢性、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发病率约 1%~4%，由放射学阴
性（nr-axSpA）和放射学阳性（r-axSpA）两种临床亚型组成，后者也称为强直性脊柱炎（AS）。 10%-40%
的患者最终在 2-10年内从 nr-axSpA进展为 r-axSpA。

放射学阴性中轴型脊柱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具有相似的流行病学、遗传学和临床特征，
如炎症性背痛、关节功能障碍、肌肉骨骼外表现以及疾病负担、对治疗的反应和治疗建议。 放射学检查
结果是两者的一个重要的鉴别特征。

国际诊疗指南治疗建议非甾体抗炎药（NSAIDs）作为中轴型脊柱关节炎的一线治疗。 对 NSAIDs
治疗应答不佳或者不耐受患者，可以使用生物类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bDMARDs)，如肿瘤坏死因子
(TNF)抑制剂或白介素 17 (IL-17)抑制剂。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一

系列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务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考虑到创新药临床周期长、环节多且不确定性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谨慎决

策。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658 证券简称：悦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3-063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注射用羟基红花黄色素 A 新药

上市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提交的注射用羟基红花黄色素 A新药上市申请（NDA）获得受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注射用羟基红花黄色素 A
注册分类：中药 1.2类新药
受理号：CXZS2300027
申报阶段：上市
申请人：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红花作为活血化瘀的传统中药，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应用历史。羟基红花黄色素 A是从药用红花

中分离提取得到的一种单查尔酮苷类化合物，也是红花活血化瘀功效中最有效的水溶性成分。
同时， 公司子公司广州悦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

（CXZS2300026），其提交的羟基红花黄色素 A（原料药）上市许可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二、药物的临床试验情况
2023年 1月，公司产品注射用羟基红花黄色素 A全国多中心（全国 45家中心）Ⅲ期临床试验研究

达到了方案预设的主要研究终点。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注射用羟基红花黄色素 A在主要疗效
指标，用药 90天后改良 Rankin评分量表（mRS）评分≤1 分的受试者比例显著优于安慰剂组。 其余用
药 90天后的次要疗效指标，试验组 mRS 评分≤2 分受试者比例、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I）≥95 分
受试者比例、BI≥75分受试者比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降低至 3 分及以下或
降低 4 分以上的受试者比例、脑卒中专门生存质量表（SS-QOL）评分以及中医证候疗效相比安慰剂
组，均表现出了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本品安全性特征良好，未报告新的安全性警示。

三、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
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帕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3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
事刘玉龙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八条“独立董事原则
上最多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要求，刘玉龙先生因在境内上市公司任职独立董事超过
三家，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刘玉龙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刘玉龙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中无会计专业人士，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
的相关规定，刘玉龙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新任独立董
事就任前，刘玉龙先生仍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玉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刘玉龙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规范运作、稳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董

事会对刘玉龙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225 证券简称：亚信安全 公告编号：2023-064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间接增持情况的说明
近日，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及公司员工持

股平台天津亚信恒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恒信”）的通知，田溯宁先生控制
的北京亚信信行者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与亚信恒信 2位有限合伙人签订了《天津亚信恒信咨询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份额转让协议》， 并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2名合伙人将其合计持有亚信恒信
54.44445 万元的财产份额（占亚信恒信合伙份额的 0.4236%%，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约 2.63 万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066%）转让给北京亚信信行者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变更完成前， 田溯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为 0.15%， 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为

51.05%。 上述变更手续完成后，田溯宁先生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为 51.21%，公
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注：上述合计数与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间接增持的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
2、本次股权变动为亚信恒信财产份额的内部转让，其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及比例均未发生

变化。
3、本次间接增持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田溯宁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承诺的限售期限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份，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执
行。

5、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田溯宁先生所
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337 证券简称：普源精电 公告编号：2023-090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3,383,25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3,383,25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1月 2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99 号），同意普源精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源精电”、“公司”、“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
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327,389 股，并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121,309,55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5,947,423 股，占公司
发行后总股本的 79.093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362,131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0.907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涉及股东 1 名，股份数量
为 3,383,256 股， 限售期为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 36 个月。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 3,383,2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3%，将于 2024年 1月 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因 2023年 12月 31 日是非
交易日，上市流通日顺延至 2024年 1月 2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 121,309,554股， 按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以方
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1,309,55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8 股，共计转
增 58,228,586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179,538,140股。

2023年 6月 20日，公司完成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新
增 284,600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79,822,740股。

2023年 10月 11日，公司完成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权登记，新增 5,300,676 股，
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185,123,416股。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公司股东珠海高瓴耀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发上市前本企业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的规定，对于提交首发上市申请前 12 个月内新增股份，自发行人办理完
毕本企业取得前述发行人新增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
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该等新增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普

源精电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或安排。 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股东承诺；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普
源精电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3,383,256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1月 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珠海高瓴耀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383,256 1.83% 3,383,256 0

合计 3,383,256 1.83% 3,383,256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注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

1 首发限售股 3,383,256 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 36 个
月

合计 3,383,256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0 日


